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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坛生物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6 

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推动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

股份计划实施完成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

及价值认可，持续采取相关措施，推动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

和义务，维护股东利益，树立良好资本市场形象。 

 增持股份计划基本情况：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合计 11 人（以

下合并简称“增持主体”）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

资金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A股股份，计划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5,750,000 元。增持计

划实施期限：自 2023年 9月 1日起 6个月内。 

 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情况：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增持主体已实施完成本次股份

增持计划，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75,6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2%，累计增持金额

7,222,307 元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率为 125.61%，上述增持主体增持金额已分别超过各

自增持计划承诺金额。 

一、 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

（一）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

1、增持主体：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合计11人 

2、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：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增持主体中，公司副总

经理张翼先生持有公司40,571股股份,占公司总股本的0.0025%，其他增持主体未持有公

司股份。 

3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计划，前6个月内不

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

1、增持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前景和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

稳定发展的信心，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合计11人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

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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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增持股份种类和方式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

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股份。 

3、增持金额：增持主体计划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5,750,000元 

4、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：自2023年9月1日起6个月内 

5、增持股份资金安排：增持主体自有资金 

6、增持主体承诺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

（三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增持主体已实施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，合计增持公司股

份275,6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02%，累计增持金额7,222,307元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率

为125.61%，上述增持主体增持金额已分别超过各自增持计划承诺金额。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累计增持金额 

(元) 

承诺增持金额 

(元) 

完成率 

(%) 

1.  杨汇川 董事长 1,000,740 1,000,000 100.07 

2.  胡立刚 董事 502,735 500,000 100.55 

3.  付道兴 董事、总经理 560,158 500,000 112.03 

4.  刘亚娜 董事、副总经理 780,779 500,000 156.16 

5.  何彦林 董事、副总经理 509,655 500,000 101.93 

6.  张  翼 副总经理 1,222,559 500,000 244.51 

7.  高  嵩 纪委书记 519,156 500,000 103.83 

8.  慈  翔 董事会秘书 516,500 500,000 103.30 

9.  余  鼎 研发中心总经理 508,702 500,000 101.74 

10.  王建明 职工监事 251,808 250,000 100.72 

11.  周东波 原董事、常务副总经理 849,515 500,000 169.90 

合  计 - 7,222,307 5,750,000 125.61 

注：1.增持金额不含交易费用，数据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；2.余鼎先生通过其配偶证券

账户实施本次股份增持计划。 

（四）其他说明 

1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 

2、增持主体承诺：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买入后六个月内不能卖出等有关法律法规

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要求。 

3、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公

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二、 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举措说明 

（一） 聚焦主营业务，强化核心竞争力 

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血液制品工业化生产的企业之一，血液制品生产历史可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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溯至 1966 年，目前共计拥有人血白蛋白、人免疫球蛋白、人凝血因子等三大类、16 个

品种、74个血液制品生产文号，生产的血液制品在中国血液制品市场中占有较大市场份

额，拥有质量、规模和品牌等综合优势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公司已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运

营管理机制，在血源管理、人才队伍、技术研发、生产质量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

验和资源储备。公司下辖成都蓉生、兰州血制、上海血制、武汉血制、贵州血制、西安

血制六家血液制品企业，生产规模持续保持国内领先地位。未来，公司将充分发挥规模、

品牌、技术工艺、质量管理、销售渠道、战略目标、管理团队等各方面优势，通过持续

强化生产质量、血源拓展、科技创新、营销队伍建设等工作，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

力，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。 

（二） 完善公司治理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建

立了以公司章程为基础，以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议事规则为框架，以管理制度为

支撑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。在实际运行中,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相关制度，保

障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高效运作。未来，公司将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

度，提高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，为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。公司管理层

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，强化经营韧性，持续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、盈利能

力、经营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，推动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三） 加强投资者沟通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

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信息披露工作，提高

信息披露质量，为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情况提供依据。同时，公司将持续加强投资者沟

通，通过业绩说明会、电话等多种渠道，积极回复投资者咨询，与投资者形成长期、稳

定、良好公共关系，并结合信息披露工作，及时客观、准确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成果。 

 

公司将持续实施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相关举措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

维护股东利益，树立良好资本市场形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3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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